財團法人安徽省懷寧縣旅臺子弟獎學金獎助辦法
六十六年十一月一日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通過

六十九年元月十九日第一屆第五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七十二年八月六日第二屆第八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五屆臨時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本獎助辦法依據本會章程第二條訂定之。

第二條：本獎學金名額暫定大學生拾名，研究生伍名，每名每年頒給獎學生暫定大學生新臺幣捌仟元，研究生壹萬元，由董事會審定通過於開學註冊後，憑學生證核發之。

第三條：申請人資格必須具備左列各款：

（一）其上學年度兩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者。

（二）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者。

（三）體育及軍訓在七十分以上者。

（四）家境清寒者，其上學年度兩學期學業成績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其操行、體育及軍訓成績比照同條前項第二、三款辦理。

第四條：凡符合本辦法第三條各項規定條件申請獎學金之懷寧縣籍學生，應於學年度終了後依照下列手續申請之。

（一）填具申請書及附戶籍謄本一份（申請書格式如附件）。

（二）檢送上學年度兩個學期成績單正本、影本各一份（正本經審查後發還）。

（三）申請書連同（一）（二）款證件，應於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前送審，逾期不予受理。

第五條：凡申請本獎學金之人數，多於規定名額，按其成績較優者選定之，成績完全相同者，由董事會抽籤決定之，但應以政府登記有案之低收入戶之申請同學為優先。

第六條：凡獲獎學金之學生，應檢送自傳一份，由董事會存查。

第七條：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附：注意事項：

一、安徽省懷寧縣籍旅臺子弟就讀於公立或經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以及研究所在校學生均有申請資格。

二、申請人應具備證件：

1. 申請書一份。

2. 九十四學年度兩學期成績單正本、影印本、戶籍謄本（或能證明家鄉戶籍之資料）
各一份。

三、申請期限：

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前申請（以掛號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http://home.kimo.com.tw/dodo0418/wn95.htm
財團法人安徽省懷寧縣旅臺子弟獎學金申請書(95)

 
學校名稱：                           所院系班級：                                 
姓名：                性別：      生日：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在台住址：□□□-□□                                         

故鄉住址：                                                    

	九十四學年度成績

	學期   科目
	操行
	學業
	體育
	軍訓

	上
	 
	 
	 
	 

	下
	 
	 
	 
	 


 

	附繳證件
	□九十四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正本（驗後發還）、影本各一份
□戶籍謄本一份

	照片
	審查意見

	（請浮貼二吋證件照二張）
	初審：
 

複審：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請於95年12月15日前投寄231台北縣新店市明德路67巷1號B1周郁凱先生http://home.kimo.com.tw/dodo0418/wn95.htm
